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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受贵行委托，我公司对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旭路1层219及221号商业用房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进行了评估。
估价对象：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复印件，估价对象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旭路1层219及221号商业用房，所属项目为瑞海家园二区，权利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房屋建筑面积合计为295.84平方米，现状均已出租作为商业用房经营使用。
估价目的：估价委托人拟对外出租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价值时点：2025年9月24日（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之日）
价值类型：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5年9月24日，估价对象于现状利用条件下的房地产租赁价格（含税价），其不含物业费、能源费、房地产经纪公司服务费等。

估价方法：本次评估采用的估价方法为比较法。

估价结果：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比较法

	评估价值
	3.6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估价结果

	市场租金水平
	3.24～3.96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币种：人民币）
特别提示：

1.根据《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无查封、行政限制及其他登记情形，现状已出租。本报告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2.本估价结果同时受本报告正文中“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限制。

顺致

商祺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估价师声明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郑重声明：
（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本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二）本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本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三）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四）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告。

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本次估价的一般假设
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场。

本报告的估价结果为正常条件下的公开市场价值，房地产交易需要交易双方在了解足够的市场信息，拥有足够的谈判时间，经过谨慎的考虑和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合理预期，并具体考虑交易双方的偏好等条件下方能实现。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及快速变现等特殊交易因素可能导致房地产价格有较大幅度的变化，本报告未考虑这种变化对估价对象市场租金水平产生的影响。

评估专业人员已对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本估价报告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以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了检查，并通过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网上查询获取估价对象所属项目《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对其不动产登记信息进行了核对，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合法、属实，并且提供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所有资料，没有保留及隐瞒。
本次评估设定估价对象权属清晰、合法、无争议，未被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其房地产权利，不涉及第三方权利义务。
评估专业人员对估价对象实物状况及其区位状况进行了一般性查勘，并对房屋安全以及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设定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安全使用。

任何有关估价对象的运作方式、程序符合国家、地方的有关法律、法规。
经国务院批准，自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全部营业税纳税人，纳入试点范围，由缴纳营业税改为缴纳增值税。根据估价目的、报告使用用途及必要性原则要求，本报告采纳简易计税方法记取增值税进行测算。

本次估价结果未考虑国家宏观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运营企业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及经营决策失误或市场运作失当对其价值的影响。
（二）特殊事项假设前提

1.未定事项假设

无。

2.背离事实假设

无。
3.不相一致假设

无。
4.依据不足假设
无。
（三）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使用范围：本估价报告只能由估价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者使用，且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唯一估价目的和用途。

2.估价报告使用者：本次估价业务的估价委托人及本次估价业务委托合同所约定的使用者。

3.估价委托人或者本估价报告使用者应按照法律规定和估价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本估价报告。估价委托人或者估价报告使用者违反前述规定使用本估价报告的，估价机构和评估专业人员不承担责任。

4.除估价委托人、估价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估价报告使用者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估价报告使用者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估价报告的使用者。

5.未经本估价机构书面同意，本估价报告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均不得向估价委托人、报告使用者、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发表。
6.估价报告使用者应当正确理解估价结论。估价结论不等同于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估价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7.本估价报告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因拟对外出租估价对象而需要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不做其他估价目的之用。如果估价对象的评估条件或目的发生变化，需重新进行评估。

8.本估价报告估价结果为价值时点下估价对象于本估价报告所列设定条件及假设前提下的结果，如设定条件发生变化，估价结果需要做相应的调整直至重新评估。

9.估价委托人应对其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如因资料失实或资料提供人有所隐匿而导致估价结果失真，估价机构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10.本估价报告中数据全部采用电算化连续计算得出，由于在报告中计算的数据均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位或取整，故可能出现个别等式左右不完全相等的情况，但不影响计算结果及最终估价结论的准确性。

11.本估价报告在估价机构盖章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或签章的条件下有效。

12.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自2025年10月14日起计算壹年。

13.本估价报告由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负责解释。

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本次评估估价委托人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为估价对象权利人
单位名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齐宏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16号楼2层2门配套公建01
	邮政编码：100078

	估价机构资质：建设部一级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建房估备字[2013第]081号）

	三、估价目的：估价委托人拟对外出租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

	四、价值时点：2025年9月24日

	五、估价作业期：2025年9月24日至2025年10月14日

	六、估价对象概况

	估价对象：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宏旭路1层219及221号商业用房

	1.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不动产权证书证号：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
	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权利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支行
	共有情况：单独所有

	坐落：大兴区西红门镇宏旭路1层219及221号

	权利性质：商品房
	面积：295.84平方米（其中219号147.92平方米，221号147.92平方米）

	用途：商务金融用地/商业
	使用期限：2002年8月16日起至2042年8月15日止

	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16.9年。

	结构：混合结构
	所在层/房屋总层数：1层/6层

	2.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根据《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告知单》及估价委托人介绍，截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定抵押权，无查封、行政限制及其他登记情形，现状已出租作为商业用房使用。本报告估价结果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不存在上述他项权利为估价假设前提条件。

	3.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项目
	装修及设备安装状况

	现

状

装

修
	建筑类型
	住宅楼商业裙房

	
	外墙面
	涂料

	
	外门
	铝塑窗

	
	单元类型
	平层
	朝向
	南

	
	层高
	约3.5米
	临街宽度
	约11米

	
	位置
	顶棚
	墙面
	地面
	建筑装饰配件及附属设备

	
	221、219
	石膏板吊顶
	涂料、局部墙砖
	地砖
	——

	
	内门
	玻璃门、木门

	供水系统
	市政管网供水

	排水系统
	市政管网排水

	供电系统
	市政供电

	采暖系统
	市政供暖

	燃气系统
	市政燃气

	空调系统
	中央空调

	通讯系统
	电话线入楼、有线电视入楼、宽带入楼

	消防系统
	消防栓、自动喷淋装置、火灾报警器

	安保系统
	监控摄像

	物业管理
	物业公司管理

	项目
	折旧程度

	装修、

部分
	外墙面
	基本完好

	
	顶棚
	基本完好

	
	内墙面
	基本完好

	
	门窗
	基本完好

	
	地面
	基本完好

	设备 

部分


	水卫
	上、下水基本畅通

	
	电照
	线路和各种照明装置基本完好

	
	特种设备
	——

	4.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估价对象所属项目四至
	东至：欣和街
	南至：宏业路

	
	西至：欣宁街
	北至：宏旭路

	集聚程度
	估价对象周边多为住宅区，分布较多社区配套底商、类型以生活超市、零售商品、洗车服务等为主，一公里内有荟聚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周边商业氛围较成熟，人流量较大，商业繁华度较好。

	交通便捷度
	估价对象周边道路网较密集，紧邻城市主干道—欣宁街，距地铁4号线西红门站约600米，周边有377路、454路、483路、629路、993路等多条公交车途径并设有站点，公共交通便捷度较好，综合评价交通便捷度较好。

	环境状况
	自然环境：地铁文化公园、西红门生态公园等自然景观；
人文环境：北京财科学校等；
综合评价环境状况较好。

	公共服务设施
	商场：荟聚购物中心等商业设施；
医院：北京南郊肿瘤医院；
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中国民生银行等金融机构；
学校：兴海学校等教育机构；
综合评价公共服务设施齐备度较好。

	七、价值定义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定和项目的具体要求，本次评估采用的是市场价值标准。根据《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市场价值是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本次估价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在价值时点2025年9月24日，估价对象于现状利用条件下的房地产租赁价格（含税价），其不含物业费、能源费、房地产经纪公司服务费等。

	八、估价原则

	我们在本次估价时遵循了以下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评估专业人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评估出对各方当事人来说均是公平合理的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则，也是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中的最高行为准则。

（二）合法原则
房地产估价遵循合法原则，应当以估价对象的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交易为前提进行。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具有合法的产权且用途合法。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交易或处分方式是合法的。
（三）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由于房地产具有用途的多样性，不同的利用方式能为权利人带来不同的收益，且房地产权利人都期望从其占有的房地产上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以能满足这一目的为确定房地产利用方式的依据。所以，最高最佳利用是在法律上可行、技术上可能、经济上可行，经过充分合理的论证，能使估价对象价值达到最大、最可能的使用。估价对象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用途为商业，所在楼层为一层，符合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的理论依据是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市场价值的经济学原理。替代原则是保证房地产估价能够通过运用市场资料进行和完成的重要理论前提：只有承认同一市场上相同物品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才有可能根据市场资料对估价对象进行估价。
替代原则也反映了房地产估价的基本原理和最一般的估价过程：房地产估价所要确定的估价结论是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对于房地产交易目的而言，该客观合理价值应当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或者成立的价格，房地产估价就是参照公开市场上足够数量的类似房地产的近期成交价格来确定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值的。
（五）价值时点原则

估价结论首先具有很强的时间相关性，这主要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发生的现金流量对其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所以，在房地产估价时统一规定：如果一些款项的发生时点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应当折算为价值时点的现值。

估价结论同时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这主要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同一估价对象在不同时点会具有不同的市场价格。所以强调：估价结果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价值体现，不能将估价结果作为估价对象在其他时点的价值。

	九、估价依据

	（一）有关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1号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2月2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自1988年12月29日起施行；1998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修订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号公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8号公布，自公布起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1994年7月5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9号公布，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2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第三次修正，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 年 10 月 28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74号，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2015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第一次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第二次修正，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7月2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1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公布，自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1990年5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根据2020年11月29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32号]修订，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1998年12月24日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通过 ，1998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6号发布，自1999年1月1日起施行；2010年12月29日国务院第138次常务会议第一次修正通过，2011年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8号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2014年7月9日国务院第54次常务会议第二次修正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1年4月21日国务院第132次会议第三次修订通过，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公布，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8.《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9.《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二）委托方提供的资料 

《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复印件
（三）评估专业人员实地查勘的有关资料

（四）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证书

	十、估价方法

	由于估价委托人拟对外出租估价对象，本次评估为估价委托人了解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因此我们在认真分析研究估价对象的相关资料,并通过对邻近地区同类物业调查的基础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估价程序，选用比较法进行估价。估价方法简述如下：

比较法：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比较法主要用于同类房地产数量较多、经常发生交易且具有一定可比性的房地产。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根据估价对象的特点和实际状况，采用比较法进行测算，评估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

	十一、周边市场租赁情况

	在宏观经济影响下，北京市商办市场整体表现较为平淡。根据中指研究院统计的数据，2025年上半年北京商办类市场累计成交69.0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6%，月均成交约11.50万平方米，成交规模为近三年同期低位。价格方面，2025年上半年商办产品整体成交均价为28629元/平方米，同比结构性增长10%。供应方面，2025年上半年北京商办类产品累计供应规模24.93万平方米，低基数下同比增长59%。
具体来看，2025年上半年北京商办市场成交均呈现出量跌价升的态势。其中，商业累计成交规模为25.99万平，同比下降15%，成交均价为23382元/平方米，同比上涨2%；办公类产品共成交43.01万平方米，同比缩减17%，成交均价为31800元/平方米，同比结构性上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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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来看，2025年上半年石景山、朝阳商办类产品成交规模领先，密云、西城、昌平同比领涨。从成交绝对量来看，2025年上半年商办类产品成交规模缩减，石景山、朝阳商办类产品成交量相对较大，成交面积均超10万平方米，占比分别为18%和17%；昌平、西城、丰台成交规模均超7万平方米，占比均不低于10%，其他各区占比均不到10%，其中海淀、东城、房山、门头沟、平谷、延庆均低于1万平方米。从成交变化来看，2025年上半年密云、西城、昌平商办类产品成交量同比大幅增长，涨幅均超1倍；海淀、大兴、房山、延庆同比缩减7成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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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上半年办公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同泰长安中心
东城区
80000 
西城区
77000 
二环内
76752 
中海金融中心
西城区
77000 
东城区
65141 
二至三环间
45051 
首创中心
丰台区
46800 
丰台区
44948 
五至六环间
25541 
北京悦府

丰台区

45000 

海淀区

30431 

四至五环间

22580 

长安源

通州区

36980 

石景山区

30387 

三至四环间

11622 

银河中心
通州区
33884 
门头沟区
26550 
六环外
10864 
西山云庐
石景山区
33815 
大兴区
17988 
中国铁建·环保嘉苑
海淀区
33300 
通州区
16052 
兴创国际中心
大兴区
32691 
房山区
16022 
雅宝大厦
朝阳区
30000 
朝阳区
14114 
顺义区
13722 
密云区

11378

昌平区
11378 
平谷区
9652

2025年上半年商业用房销售排名
项目排名（前十名）
区域排名
环线排名
项目名称
区县
成交均价(元/㎡)
区域名称
成交均价(元/㎡)

环线名称
成交均价(元/㎡)

长安太和
东城区
93363 
西城区
71656 

二环内
70294 
中海金融中心
西城区
83000 
东城区
48244 

三至四环间
26698 
嘉裕苑
朝阳区
83000 
昌平区
29853 

四至五环间
26105 
庄胜城
西城区
77430 
石景山区
28316 

五至六环间
22342 
万富大厦
东城区
72031 
大兴区
27146 

六环外
17228 
观巢

朝阳区

63003 

通州区

23547 

二至三环间

11531 

万科公园五号
朝阳区
62995 
怀柔区
21835 

新世界太华公寓
东城区
60000 
朝阳区
21549 

元大都7号
朝阳区
56500 
门头沟区
16185 

太阳星城
朝阳区
50781 
丰台区
15708 

顺义区
14743 

海淀区
14693

密云区
13654

平谷区
12987

房山区

9043

延庆区
2200

租赁方面，根据各大机构数据，2025年上半年北京市商业办公用房租赁市场呈现深度调整态势，整体表现为“供需双弱、租金承压、区域分化”的格局。根据市场监测数据，2025年上半年全市甲级写字楼新增供应量仅39.7万平方米，同比缩减26%，其中二季度仅有中海金融中心单个项目入市，供应节奏显著放缓。市场需求端持续分化，TMT行业（占比29.2%）成为绝对主力，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贡献超55%的租赁需求，主要集聚于中关村、丽泽等科技商务区；而金融业（占比18.6%）受行业整合影响持续缩减面积，传统CBD区域承压明显。
市场租金延续下行趋势，2025年上半年全市平均净有效租金降至221.94元/㎡/月，同比下跌5.8%，但降幅较2024年同期有所收窄。其中金融街凭借11.7%的低空置率维持租金溢价，而丽泽商务区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实现21.5%的空置率改善，中关村区域更创下16万㎡的历史最快去化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全市空置率仍维持在16.9%的高位，乙级楼宇及老旧项目空置压力尤为突出，部分项目空置率突破30%。

零售商业市场同步调整，二季度新增20万㎡供应推动总存量至1686万㎡，核心商圈租金稳定在2130元/㎡/月，但空置率升至10.5%。城市更新项目成为亮点，中海大吉普等改造项目带动商业升级，国际品牌首店经济持续活跃。
展望未来，北京市商办用房市场将进入深度调整与结构优化的新阶段。

办公用房市场将延续“科技引领+区域重构”的发展路径。TMT行业（尤其是AI、算力相关企业）需求持续释放，推动中关村、丽泽等科技商务区空置率进一步下降，而金融街等传统商圈需通过楼宇智能化改造应对租户流失。租金仍处下行通道，但跌幅收窄，预计2026年后逐步企稳，其中LEED金级及以上绿色建筑将显现5%-10%的租金韧性。空间需求呈现“两极分化”：头部企业倾向整栋或定制化办公，中小企业则偏好联合办公等灵活方案。投资市场方面，机构投资者将聚焦核心区折价资产和新兴区域产业配套项目，部分老旧写字楼可能转型为长租公寓或科研设施。未来市场洗牌加速，具备产业生态赋能能力的办公产品将赢得长期竞争力。

相比之下，未来北京市商业用房市场将呈现“消费升级+存量焕新”的双轮驱动格局。随着《北京市扩大时尚消费专项行动方案》等政策落地，核心商圈将加速业态升级，首店经济、体验式消费（如元宇宙主题馆、文创IP店）成为新增长点。城市更新持续推进，西单、隆福寺等传统商圈通过改造提升客流吸引力，而远郊区域则依托奥特莱斯、文旅商业综合体填补区域空白。租金走势预计分化加剧，核心商圈优质项目租金企稳，但整体空置率仍将维持在10%左右；社区商业因刚需属性表现稳健，生鲜超市、便民服务业态扩张明显。

整体来看，随着租金调整到位，机构投资者或加大核心区优质资产配置，而小宗交易、法拍市场可能持续活跃。中长期来看，市场将在“产业升级+供需再平衡”中完成价值重塑，具备产业锚定能力的项目将更具竞争力。

估价对象位于顺义区，顺义区隶属于北京市，位于北京市东北郊，距市区30千米，北邻怀柔区、密云区，东界平谷区，南与通州区、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接壤，西南、西与昌平区、朝阳区隔温榆河为界，总面积1021平方千米。截至2024年5月，顺义区下辖19个镇和6个街道。截至2024年末，顺义区常住人口132.6万人。顺义区是北京市“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多点”之一，也是“国门”所在地、首都重点平原新城、中心城区适宜功能产业的重要承接地。2024年，顺义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88.3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5.7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54.7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1717.9亿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0.7：27.4：71.9。

估价对象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宏旭路221号，该区域内聚集大量居住项目，如瑞海家园、兴海家园、宏盛家园等，居住用地比较较大，人口居住密度较高，社区成熟度较完善。周边住宅多为回迁用房及商品用房，回迁房多为2000年以后建成，商品房多为2010年以后建成，主力户型以一居室至三居室为主。该区域分布较多社区配套底商，主要以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销售、零副食品等为主，该区域消费人群较大，且消费能力较强。该区域有北京荟聚等大型综合购物中心，人流量较大，对该区域商业有一定积极影响。

	估价对象及可比实例
比较因素
估价对象
系数
实例A
系数
实例B
系数
实例C
系数
瑞海家园二区
瑞海家园五区
鸿坤广场

保利茉莉公馆
交易时间
2025年9月
100
2025年9月
100
2025年9月
100
2025年9月
100
交易情况
正常

100

挂牌
101
挂牌
101
挂牌
101
权益状况
现状用途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商业
100
区位状况
商业繁华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交通便捷度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公共配套设施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基础设施水平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七通
100

自然及人文环境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临街状况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单面临街

100
可视性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人流量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一般
100
楼层
1层
100

1层
100

2层
80
1层
100

实物状况
商业类型
配套底商

100

配套底商
100
商业综合体
103

配套底商
100
建筑面积（平方米）
219号：147.92

221号：147.92
100

150
100

226
98
313
98
公共部分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成新度

72%
100

72%
102
83%
101
80%
101
层高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标准层高
100

进深比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内部装修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普通装修
100

内部装修维护情况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较好

100

成交单价（元/㎡）
—
3.29
3.2
3.5
比较价值（元/㎡）
3.6
3.3
3.9
3.5


	十二、估价结果

	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估价的目的，按照估价的程序，采用科学的估价方法，在认真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本次估价的要求，通过仔细测算和认真分析各种影响房地产租赁价格的因素, 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租金水平，详见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结果一览表

结果表-1

                                 估价方法
相关结果
比较法
评估价值
3.6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币种：人民币）
结果表-2

项目名称

估价结果

市场租金水平

3.24～3.96
单位：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天（币种：人民币）

	十三、参与本次估价工作的评估专业人员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签名日期

	吴  薇
	1419970001
	
	年   月   日

	郑  燚
	1120070131
	
	年   月   日

	十四、报告附件

	估价对象所在位置示意图

估价对象实地查勘相关照片

《不动产权证书》[京（2022）大不动产权第0000524、0000518号]复印件
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评估专业人员执业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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